
关于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

黔财采 〔2014〕15 号

各市（州）财政局，贵安新区管委会财政局，仁怀市、威宁县财政局，

省级有关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，将政府采购政策落

到实处，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关于“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

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，包括保护环境，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

族地区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”和国家有关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

展、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等规定，结合我省政府采购工作实际，经

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

一、积极支持采购节能环保产品

（一）优先和强制采购节能产品。各政府采购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购

买属于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》（以下简

称“节能产品清单”）有效期内产品的，应当优先采购，属于“节能

产品清单”中强制采购的产品，应当强制采购。“节能产品清单”中

无对应细化分类且确实无法满足工作需要的，可在“节能产品清单”

之外采购。

（二）优先采购环保产品。各政府采购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属于

财政部、环境保护部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》（以下简称“环

保产品清单”）有效期内产品的，应当优先采购。对于同时列入“环



保产品清单”和“节能产品清单”的产品，应当优先于只获得其中一

项认证的产品。

（三）优先采购新能源汽车。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使用财政性资金购

买新能源汽车应当执行政府采购有关规定，从工业和信息化部定期发

布的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》中选择采

购车辆。

二、切实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

各政府采购单位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

策，负有编制部门预算职责的部门在满足机构自身运转和提供公共服

务基本要求的前提下，要预留年度政府采购预算 30%以上的项目专门

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60%。

监狱企业视同小型、微型企业，享受预留份额。有制服采购项目的部

门，要预留本部门制服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30%以上，专门面向监狱

企业采购。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

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执行。

三、实行政府采购中一定幅度的价格扣除和适当加分政策

(一)对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和监狱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，政府采购单

位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文件或者谈判文件、询价文件中具体

明确价格扣除标准，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 6%-10%的扣

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，具体扣除比例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

机构确定。



(二)对投标产品属于“节能产品清单”或“环保产品清单”有效期内

中的产品（强制采购产品除外），在招标采购评审工作过程中，给予

适当加分，即在总得分基础上，每一项加 0.3 分；如投标产品同时属

于“节能产品清单”和“环保产品清单”两个清单中产品的，每一项

加 0.5 分，最高不得超过 2 分。

（三）对原产地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待遇的省份的

投标主产品（不含附带产品），享受政策性加分和价格扣除，即采用

综合评分法或性价比法进行评审的，在总得分基础上加 3 分；采用最

低评标价法进行评审的，对其产品的价格给予 6%-10%的扣除，用扣除

后的价格参与评审, 具体扣除比例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确

定。投标主产品按照不得低于本采购项目预算金额 50%加以确定，如

实行分品目采购的，可以以品目为单位计算。

（四）各政府采购单位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文件（含谈判文件、

询价文件）中载明有关政策要求，以及评审标准和方法等。不得用不

同的价格扣除标准区别对待享受价格扣除优惠的投标供应商。

四、积极支持本省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

（一）政府采购单位和采购代理机构不得以注册资本金、资产总额、

营业收入、从业人员、利润、纳税额等供应商的规模条件对本省企业

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，不得设置不合理条件限制本省企业参与

政府采购活动。

（二）本省企业参与政府采购协议供货投标的，其产品和服务符合协

议供货采购条件的，纳入协议供货商名单、协议供货产品和服务目录。



（三）鼓励依法选用本省企业产品。鼓励政府采购单位在签订政府采

购合同时，在履约保证金、付款期限、付款方式等方面依法给予本省

企业适当支持。

五、加强监督管理，确保措施落实

（一）加强采购预算执行计划管理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政

府采购预算执行计划审查工作，各政府采购单位在编制政府采购预算

执行计划时，应当按照要求给中小企业预留足够份额，未按规定预留

的，暂停采购活动。

（二）加强招标文件论证。对采用招标方式进行采购的，其招标文件

一律实行专家论证制度，并将采购政策落实情况作为招标文件重要内

容进行论证，对不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的，论证不予通过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管理。各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政府采购

单位、代理机构政府采购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工作。各政府采购

单位要加强政府采购政策执行情况的内部监督管理工作，认真贯彻执

行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，确保措施到位。对未按规定执行的，按照

有关规定依法予以处理。

本通知自 2014 年 1１月 1日起执行，执行中有何问题，请及时向省财

政厅反映。

贵州省财政厅

2014 年 9月 26日


